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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反馈意见》问题1：根据申报文件，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向原股东优先配售。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或者董事、监事、高管，是否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若是，在本次可转债认购前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已发行可转债的计划或者安排，若无，请出具承诺并披露。请保荐机构及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一）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的情况
	1、发行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的情况
	2、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的情况

	（二）在本次可转债认购前后六个月内是否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已发行可转债的计划或者安排
	（三）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已出具相关承诺，公司已对承诺进行披露
	1、拟参与认购者出具本次可转债认购计划的承诺
	2、不参与认购者出具的承诺


	二、 《反馈意见》问题2：请申请人补充说明，申请人及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受到的行政处罚及相应采取的整改措施情况，相关情形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一）申请人及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受到的行政处罚及相应采取的整改措施情况
	1、进出口公司的行政处罚及相应整改措施情况
	（1）行政处罚情况及原因
	（2）整改措施情况

	2、越南公司的行政处罚及相应整改措施情况
	（1）行政处罚情况及原因
	（2）整改措施情况


	（二）相关情形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1、进出口公司海关处罚
	（1）不属于《发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情形
	（2）不属于《发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款规定的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情形
	（3）不属于《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6月修订）》认定的重大违法行为

	2、越南公司行政处罚
	（1）不属于《发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情形
	（2）不属于《发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款规定的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3）不属于《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6月修订）》认定的重大违法行为

	3、 除上述行政处罚外，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行政处罚情况


	三、 《反馈意见》问题3：报告期内，申请人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存在房地产相关业务，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一） 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不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不涉及房地产业务
	（四）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的业务收入


